
调整内容：

   一.地块拆分合并

将D18-13-02A地块、D18-13-02B地块、D18-13-02C地块拆分，其中部分用地合并为

D18-13-02D地块、D18-13-02E地块。

   二.用地性质及控制指标调整

1、调整后D18-13-02D用地面积约16140㎡（约24.21亩），用地性质调整为供燃气用地

（1304），容积率调整为≤1.0，建筑密度调整为≤30%，绿地率调整为≥20%，限高调整为

≤18米。

2、调整后D18-13-02E用地面积约3758㎡（约5.64亩），用地性质调整为防护绿地

（1402）。

3、调整后D18-13-02A用地面积约252895㎡（约379.34亩），用地性质为二类工业用地

（100102）保持不变，其余各项规划控制指标不变。

4、调整后D18-13-02B用地面积约3855㎡（约5.78亩），用地性质为防护绿地（1402）

保持不变。

5、调整后D18-13-02C用地面积约6411㎡（约9.62亩），用地性质为公园绿地（1401）

保持不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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